
近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
局区西派出所民警来到辖区一
家大型商场，向群众讲解电梯安
全使用方法以及发生故障时应

该如何自救等，并提醒小朋友不
要在电梯上攀爬、蹦跳、玩耍，提
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通讯员何文斌 摄

安全乘梯 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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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佳飞报道
为了让自家的咸菜卖相更好，并且
延长保质期，李某在腌制时违法添
加了焦亚硫酸钠。然而，还没等来
生意蒸蒸日上，李某就丢了“饭
碗”。近日，李某被台州市椒江区
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两个月，3年内
禁止从事食品生产、销售等相关经
营性活动。据了解，这也是该法院
发出的首个食品行业“从业禁止
令”。

李某今年55岁，椒江人，在菜
场以卖咸菜为生。起初，李某的咸
菜大多从别处进货。后来，为了追
求更高的利润，李某尝试在家自己
腌制咸菜。

去年2月初，李某购买了一批
鲜菜，在家中腌制成了4桶白咸
菜。为了防止咸菜霉变，他在腌制
过程中随意添加了焦亚硫酸钠。
之后，这4桶白咸菜先后被运到菜
场销售，销售金额612元。

同年6月，椒江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抽查中发现，李某销售的白
咸菜二氧化硫超标 10倍多。至
此，李某违法使用添加剂的事情暴
露了。

“法官，我错了。”站在椒江区
人民法院的被告人席上，同样的
话，李某反复说了3次。

椒江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李
某因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判处拘役两个月，并处罚
金3000元，禁止其在刑罚执行完
毕之日起3年内从事食品生产、销
售等相关经营性活动。

法官李慧慧告诉笔者，这是椒
江区人民法院发出的首个食品行
业“从业禁止令”。“从业禁止令”生
效后，李某的营业执照将被吊销，
并且3年内不得从事与食品沾边
的行业。哪怕是去餐馆当个服务
员，也是不被允许的。

一个多小时后，在同一个法
庭，另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案宣判。路桥人吴
某也被下达了“从业禁止令”，3年
4个月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销售
等相关经营性活动。

吴某与李某，也许素未谋面，
却曾身处同一条咸菜销售链中。

吴某是台州路桥区金清镇的
农民，家有两亩地，他种植了一批
蔬菜腌制成咸菜，部分冷藏于冷库
中。去年6月底，冷库中的咸菜滞
销，为了防止霉变，他违法添加了
焦亚硫酸钠。之后，这批咸菜被销
往椒江某菜场的经营户徐某和叶
某手中，叶某又将部分咸菜转手卖
给了李某。

通讯员唐学基报道 我国法
律对于试用期期限、工资标准、劳
动关系解除等均有明确规定。试
用期是劳资双方平等约定的“考
察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了
试用期，并不代表“试用期”是用
人单位专属，若随意滥用，侵犯了
劳动者合法权益，将承担法律责
任。

试用期内解聘举证不力
支付赔偿金

今年2月12日，谭某入职建
德正德广告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

劳动合同，试用期一个月。3月11
日，谭某接到公司“试用期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解聘通知。但谭某不
认可，跟公司理论无果后，他提起
仲裁请求，要求公司支付其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

仲裁部门经审理认为：公司
无法举证证明在录用谭某时曾明
确告知其录用条件，也未能举证
证明谭某不胜任工作。依据《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
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
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但用人单位据此与劳动者

解除劳动关系时，应举证证明已
经向劳动者明确告知了具体的录
用条件，并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
间不符合录用条件。否则，用人
单位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
果，进而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本案中，公司以谭某试用期间
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将其辞退，但
用工时没有先决条件，事先不仅未
明确试用期录用的具体条件，也未
曾提前向谭某说明，故广告公司应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可认定
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最后，仲裁部门裁定广告公司
支付谭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
济赔偿。

试用期约定过长违法
支付赔偿金

2017年3月16日，傅某被杭
州伟昊木业公司聘用，担任业务
员，签订了两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6个月。今年3月15日，劳
动合同到期，公司提出不再与傅某
续签劳动合同，可傅某很珍惜这份
工作，与公司协调无果后，他提起
仲裁请求，要求公司支付违法约定

试用期的经济赔偿。
仲裁部门经审理认为：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
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
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
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
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就本案而言，公司显然违反上述
规定，试用期约定过长，确系违法
约定试用期，故最后裁定伟昊公
司向傅某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的
经济赔偿。

■戴先任

近日，一段童模拍照过程中
被其母亲脚踹的视频，在网络流
传。“童模”这个群体也引发了网
友们的关注。据媒体报道，在童
装制造业发达的地区通常还伴
随 着 与 之 息 息 相 关 的 童 模 行
业。这些几乎以童模为“职业”
的孩子每天都异常忙碌——写
作业只能趁着化妆间歇、冬天拍
夏装照片，夏天拍冬装照片，感
冒了也是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拍
摄。小小年纪也有“要让客户满

意”的职业意识。
有需求就有市场，童模经济

的火热，让童模成为一个赚钱的
行业，据了解，童模的时薪是几
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丰厚的回
报，让不少父母跃跃欲试、趋之
若鹜，把孩子送去当童模为自己
赚钱。

也要看到，一些家长让孩子
当童模并非是把孩子当成了赚
钱工具，有的家长希望以此来提
升孩子气质，甚至希望孩子长大
后也从事模特行业，或是由此成
为明星，能够有一个好的前程。

但不管是把孩子当成赚钱
工具，还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
前程，家长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
的想象来塑造孩子，而需要多问
问孩子自己的意见，更不能违背
了孩子的成长规律。高强度的
训练、走秀与拍摄，会让孩子不
胜负荷，超出了他们年龄所能承
受的身心压力；每天身处镁光灯
下摆造型、挤笑容，也会让孩子
变得更为“早熟”，有违他们天真
无邪的天性；孩子长期成为掌声
包围的对象，当他们回到同龄人
中，难以完成角色转换，容易不

合群。
而那位脚踹孩子的母亲，更

是涉嫌家暴。对此，相关部门有
必要介入调查，保护孩子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犯，不能因为施暴者
是孩子的母亲，就认为事情是

“家事”，而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的放任态度。

不能把童模变成利欲熏心
家长的“牵线木偶”，他们需要的
是快乐的童年，是良好的教育。
所以，童模行业需要相关部门加
强监管，不能让孩子变成贪婪家
长的“牺牲品”，对于严重侵害孩

子合法权益的家长，还要追究其
法律责任，并要依法撤销其监护
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童模被母亲脚踹”事件，掀
开了火爆童模行业背后的不堪
一幕。相关部门要以此事为契
机，加强对童模这一群体的保护
与关爱，这并非是要完全禁止孩
子当童模，而是要对这一行业进
行规范管理，保护好童模的合法
权益。让所有孩子都能顺乎自
然、顺应天性地茁壮成长，给他
们最好的保护，而不是以爱之名
的伤害。

本报讯 通讯员李红斌、颖
韬 记者程雪报道 记者获悉，4
月起，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联合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清理整
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
行动，为期一个月。

此次专项行动清查并整顿的
对象包括依法成立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未经许可或登记但实际
从事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等经营
性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组织或个
人、各类招工用人单位。

据了解，加强常态监管是本
次行动的检查重点之一，即对申
请从事人力资源服务、依法取得
营业执照和行政许可（含劳务派
遣）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全
面清查。其中，对互联网招聘平
台和家政服务中介进行重点清
查，检查其从业资质、内部制度、
收费标准、服务台账建立情况和
按期提交年度经营报告情况。

同时，对参与签订不实高校
毕业生就业协议、不履行审查信
息义务、发布歧视性尤其是女性
就业歧视的招聘信息、哄抬或操
纵人力资源市场价格、扣押劳动
者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非法
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介绍不满16
周岁未成年人就业、未经授权管
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以及收取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费用和
拒收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等8类
情况进行集中整治。

专项行动设立维权举报专
线0571-86612333。整个行动
将通过“三项查处”和“两项规
范”，坚决做到违法事实没有查
清不放过，劳动者合法权益没有
得到维护不放过，涉案责任人没
有追责不放过，进一步规范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营造劳动者就业
良好社会环境。

其中，“三项查处”包括对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组织劳动
者非正常频繁更换用人单位，以
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记入其
诚信档案，依法向社会公布；对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人力资源服
务或劳务派遣业务的组织或个
人，由人力社保部门依法查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对以暴
力、胁迫、欺诈等方式从事人力
资源服务涉嫌犯罪的，由人力社
保部门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查处。

“两项规范”即通过对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未严格履行招聘
信息审查义务、扣押劳动者居民
身份证和其他证件、非法向劳动
者收取财物等违法违规行为，依
法依规实行联合惩戒；对提供或
发布虚假招工信息、诱骗劳动者
从事传销活动、强迫劳动、违反
规定将“乙肝五项”作为体检项
目，以及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
在依法查处的同时，涉嫌构成犯
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等强力规范。

记者张浩呈报道 日前，杭州
一女童模“妞妞”被其母亲踢踹的
视频引发广泛讨论。该事件中，
除了可能牵涉的家庭暴力引人深
思，童模这个群体也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随着越来越多的儿童涌
入模特行业，人们不禁要问，这些
儿童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童装市场火热背后的新商机

近年来，随着人们收入水平
的提高，家长们也越来越舍得在
孩子身上花钱。从 2013 年开
始,我国的婴幼儿服装销售规模
迅速上涨。有关研究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童装市场规模已经超
过了1500亿元，童装行业增长
速度明显快于整体服装市场。

童装商业战一触即发。一
方面，为了打造童装形象，品牌
方开始大规模举办童装秀。同
时，电商的发展也促使品牌方寻

找更多少儿模特拍摄平面广
告。而孩子们几乎每年都要重
新购置新衣，这又为童装市场增
添了商机。在强烈的市场刺激
下，童模的商业机遇逐渐浮现。

据一些业内人士估计，围绕
着各种儿童用品的推广，童模经
济规模或已接近百亿元。在少
数童模高收入的示范效应下，越
来越多的家长将自己的孩子早
早地送到童模市场中。

就在前几天，有媒体发表了
一篇题为《逐梦童模镇：妈妈，我
们明天几点拍照》的报道，呈现
了在“中国童装之乡”湖州织里
镇数以千计的儿童模特的生活
状态。这些学龄前孩子在亲人
的带领下，从全国各地而来，加
入童模的队伍。

童模算不算童工？

尽管童模行业火爆，但目前

来看，该商业范畴内的儿童权益
保护却十分模糊。童模究竟算
不算童工？相信这是很多人的
疑问。

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杭
州拱墅区总工会法律服务队志
愿律师盛凌认为，未成年人出去
商演，参加以盈利性为目的的表
演或拍摄，算不算雇佣，存不存
在劳动关系，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长期由一个单位发放工资
的，或者在一个固定单位里面进
行演出的，这肯定属于非法用
工。如果是临时的，是一次或者
两次的，是由父母跟第三方签订
合作协议的，这个是没有问题
的。”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2年
我国就发布了《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不过该规定并未禁止文
艺、体育单位招录未成年人，儿
童文艺表演属于“被豁免”的领

域。除了判定标准存在漏洞，一
般情况下，童模的经纪人就是孩
子的家长，他们和拍摄公司也不
是雇佣关系。以这样的方式来
进行拍摄或表演，基本上都不会
被当作使用童工来处罚。

这在现实层面也得到印证，
4月12日，杭州市劳动监察支队
办公室在回应童模是否合法时
称，童模是合法的，不属于未成
年人用工，童模和商家在法律上
属平等地位，无隶属性，只是领
取一定的劳务报酬。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儿童能否参加走秀、拍摄等商业
活动？

盛凌表示，相较国外，目前
我国在儿童参加商业活动方
面，法律上缺少详细规定，只是
在《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等法规里有一些原则性的
法条。“2015年颁行的新《广告

法》中，禁止 10岁以下儿童进
行广告代言。但对儿童参与商
业活动，现行法律法规中却并
无制约和规范。很显然，这是
儿童权益保障一个亟待堵上的
法律‘缺口’。”

如何保障童模行业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盛凌认为，除
了法律方面需要堵漏洞外，家
长们要从孩子的长远成长出
发，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违
背儿童自身的兴趣爱好，一味
地逼迫孩子参加非正常的选
秀、表演等活动，从而牺牲孩子
的未来发展，更不能把儿童当
作赚钱的工具。

目前，已有110家淘宝童装
店联名呼吁：减少童模的使用；
严格规范童模拍摄，拒绝一切粗
暴对待儿童的行为；严格控制未
成年人拍摄时间，确保至少父母
一方在场陪同。

童模妈妈一脚踢爆行业乱象

谁来保护“妞妞们”的童年？

别让童模变成贪婪家长的“牵线木偶”

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杭州严查
非法招工用工行为

椒江法院发出“从业禁止令”

违法使用添加剂
3年不得从事食品行业

乱解聘、约定期过长

用人单位为滥用试用期“买单”

“如果有你不认识的人突然
要把你带走，你就马上坐到地上，
用双手抱住对方的腿，双脚同时
勾上去，然后大声呼叫……”近
日，东阳市公安局南市派出所民

警来到辖区的一所小学，给小学
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防拐课，并
开展了相关应急处置演练，进一
步增强学校师生的自我保护与安
全防范意识。 通讯员蔡伟华 摄

防拐演习进校园

■韩全啟

劳务派遣是企业灵活用工
的形式之一。其中接受劳务派
遣单位通常称之为用工单位，即
实际用工方。本文对劳务派遣
用工中普遍遇到的用工单位“退
工权”进行解析。

法定“退工权”有哪些情形

法律为保护用工单位的用
工权，以赋予用工单位法定“退
工权”的形式，最大限度实现用
工单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用工单位可以将被派遣劳
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一）用
工单位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条第三项、第四十一条规定情形
的；（二）用工单位被依法宣告破
产、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
销、决定提前解散或者经营期限
届满不再继续经营的；（三）劳务
派遣协议期满终止的。”

根据《劳动合同法》，用工单
位享有法定“退工权”的具体情
形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派遣劳动
者在工作中存在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等严重过错行为，另一类是
被派遣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
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
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
排的工作的，及劳动者不能胜任
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退工权”是否有限制

上文提到用工单位的法定
“退工权”，但是并不代表用工单
位进行退工时不受任何限制。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三条
规定：被派遣劳动者有《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的，

在派遣期限届满前，用工单位不
得依据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将被派遣劳动者退
回劳务派遣单位；派遣期限届满
的，应当延续至相应情形消失时
方可退回。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
主要规定了“三期”女职工、医疗
期职工权益，如被派遣劳动者在
劳务派遣期间怀孕、生育的，用
工单位不得依据《劳务派遣暂行
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
遣单位。

被退回后，劳动者有哪些权益

被派遣劳动者又有哪些法
定的劳动权益？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
第二款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
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
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
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
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
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
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被派遣劳动者有本法
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用工单位可
以将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
劳务派遣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
定，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
同。”其中，《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需
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再比如，《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派遣劳
动者退回后在无工作期间，劳务
派遣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所在
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
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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